
赣市府办字〔2026〕21号

赣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赣州市城市公共停车场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市属、驻市有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赣州市城市公共停车场备案管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2026年5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赣州市城市公共停车场备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规范公共停车场备案工作，促进停车资源合理利用，根据《赣州市城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实行城市化管理区域内的小型停车设施项目和利用自有土地建设的停车设施项目备案，适用本办法。

其他公共停车场实行信息采集制度，公共停车场经营者或者管理者依法配合提供信息、材料。

公共交通车辆、危化品运输车辆等专用车辆停放场所管理，按照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公共停车场备案管理应当遵循诚信、公开、公平、便民原则。

　　第四条  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本市公共停车场备案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

县（市、区）城市管理部门负责辖区公共停车场备案工作。

　　公安交管、市场监管、自然资源、住建、消防救援、物业管理等主管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配合城市管理部门做好公共停车场备案工作。

第五条  适用本办法备案的公共停车场实行“一场一备案”制度。公共停车场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为每个停车场办理备案手续，备案部门应当为每个公共停车场单独建立完整、规范的备案档案。
第六条  公共停车场经营者或者管理者是备案人，其中停车场经营者应当取得市场主体资格。
办理备案时，备案人应当填写赣州市城市公共停车场备案表，提供以下材料，并对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一）停车场经营者或者管理者的主体信息及权益证明材料；
　　（二）停车场平面图；

（三）停车场管理制度；
（四）交通组织方案，安全应急预案；
（五）机械式立体停车场须提供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书。
　　第七条  公共停车场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按照下列要求提交权益证明材料：

　　（一）利用政府储备土地开办临时公共停车场的，应当提供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

　　（二）利用村集体土地开办公共停车场的，应当提供村集体、农业农村部门或者集体资产管理部门出具的相关材料；

　　（三）利用建筑退让红线公共服务区域设置临时公共停车场的，应当提供居住小区业主大会的决定或者按照法律规定的其他能够证明已获得业主共同同意的材料；

（四）利用其他场地开办公共停车场的，应当提供场地权利人出具的相关材料。

　　第八条  公共停车场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在停车场运营后15日内向所在地县（市、区）城市管理部门报送材料办理备案。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公共停车场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在本办法施行之日起60日内向所在地县（市、区）城市管理部门报送或补齐备案材料。

　　（一）已投入运营，但未办理公共停车场备案的；

　　（二）已办理备案，但提交的备案材料不符合本办法要求的。

　　第九条  备案部门对报送的备案材料当场核对，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非管辖范围或者不需要办理备案的停车场，应当当场告知；

　　（二）备案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或者存在错误，备案人现场可以更正的，应当允许其当场更正，无法现场更正的，应当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材料；
　　（三）报送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城市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材料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向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出具书面备案证明。

第十条  公共停车场的市场登记事项或者停车场基本信息发生变更的，按照以下要求办理备案变更手续。

（一）公共停车场经营者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市场主体类型等登记事项的，应当在按照规定向登记机关办理市场主体变更登记后15日内，向原备案部门办理相应备案事项变更手续；

　　（二）公共停车场的出入口数量、位置等基本信息变更的，公共停车场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应当自变更之日起15日内向原备案部门办理备案事项变更手续。

第十一条  经营者或者管理者停止公共停车场运营的，应当提前30日书面告知原备案部门并向社会公告，并做好用户预付款的退费、交接清退等相关工作，原备案部门在收到告知后5个工作日内注销其备案。

第十二条  引导鼓励向社会提供有偿服务的经营性停车场，按照城市管理部门的要求配合开放数据接口，向停车综合管理信息服务平台提供停车场及停车服务相关信息。

第十三条  备案人提供虚假材料、采取隐瞒、欺骗等方式取得备案或停车场存在权属纠纷，原备案部门应当撤销备案。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1年6月30日。如遇与国家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文件相抵触的，以国家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文件相关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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